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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本市小额贷款、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典当、

地方资产管理等机构加大力度服务实体经济的通知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3 月 19 日

各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

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主管部门，本市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

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

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工作要求，进一步发挥本市小额贷款、融资担保、融资租

赁、商业保理、典当、地方资产管理等机构（以下简称六类机构）作用，重点

支持防疫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加大力度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企业服务

（一）优先服务防疫企业。本市六类机构要充分发挥行业特色及金融“毛

细血管”作用，加大对防疫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着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资

金需求，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稳定经营。

（二）有效降低企业成本。鼓励本市小额贷款、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商

业保理、典当等机构适当降低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担保费率、租金率、

服务费率、典当综合费率等融资成本。鼓励小额贷款、融资租赁、商业保理、

典当等机构通过展期、无还本续贷、延长还款期限和当期、实施征信保护等方

式减轻企业还款压力，对于受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或办理赎当、续当的企业

（当户）暂缓催收，确保不因疫情导致办理不便增加客户额外融资息费，不盲

目抽贷、断贷、压贷，不盲目做逾期绝当处理。鼓励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

公司等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发行疫情防控相关的债券及资产证券化产品。

鼓励融资担保机构开展先行代偿。本市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要持续关注受疫情影

响的困难企业，及时依法合规开展不良资产处置、项目纾困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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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着力优化服务方式。鼓励本市六类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通

业务快速审批通道，优化操作流程。鼓励通过互联网、电话、传真等方式在线

办理，为符合监管相关地域限制要求的客户提供无接触式服务，提高金融服务

便捷性。

二、加强政策引导

（一）适度拓宽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渠道。允许本市小额贷款公司向法人股

东借入资金。借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净资产的 1 倍。借入资金主

要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或用于公司房租、工资等日常开支。本市小额贷款公

司向其法人股东借款，应履行相关内部程序，确保为股东合法自有资金，并在

借入资金到账及归还当日向注册地区主管部门报备（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二）适度提高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倍数。对于上一年度现场检查为第二类、

监管评级为 B 类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且 2020 年以来新增业务对象 50%以上

为中小微企业的，经我局及区主管部门核实后，通过发行债务融资工具、资产

证券化产品融入资金的余额不超过小额贷款公司净资产的 3倍。

（三）适度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上限。对于面向防疫企

业和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小额贷款公司对同一借款人的

贷款余额不超过小额贷款公司净资产的 10%。

（四）适度提高六类机构监管容忍度。在 2020 年度现场检查、年审、监

管评级等工作中，适度放宽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逾期率、

代偿率等考核指标要求，以及对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业务集中度、不

良率、风险准备金率等考核指标要求，适当延长合规整改期限要求。对确因疫

情导致的逾期、代偿，尤其是六类机构为降低企业融资负担而做出让利的，原

则上不降低监管评级等次。对服务防疫工作确有重大贡献的，或在疫情期间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视情提高监管评级等次，并在后续有关支持政策中给予

优先考虑。

三、强化协同配合

（一）加强协调服务。各区主管部门要主动为六类机构服务企业搭建桥梁，

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服务。继续营造良好环境，支持辖区内六类机构在疫情期

间及疫情结束后平稳健康发展。鼓励各区结合实际，出台支持政策或对相关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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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协调区内相关部门和企业，在税收、房租等方面给予支

持。

（二）加强自律互助。各行业协会要做好服务，发挥行业自律组织作用，

协助解决会员单位在复工复产及日常经营中面临的困难。

（三）加强自身防控。本市六类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切

实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通过加强人员管控、鼓励错峰上下班、加强场所管

理等，继续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工作。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再顺延 3个月。

期间，法律法规及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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